关于教职员工接种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补充通知
 各位教职工：
按照市卫生疾控中心12日10日的甲流疫苗接种工作会议指示，现补充有关事项如下：

1、 除在《知情同意书》中，列举的不宜接种人群的项目外，还有新增加不宜接种疫苗项目如下：

1、以往有晕针史；
2、鱼、虾、蟹过敏；
3、花粉过敏；
4、已怀孕的妇女（或哺乳期的）；
5、妇女半年内准备怀孕；
6、现正使用药品治疗急、慢性病；
7、接种过其他疫苗未超过14天的。
二、不宜接种、以及不同意接种的老师、员工，必须在《知情同意书》右下角空白处写上“不宜接种”或“不同意接种”字样并签名，上交医务室。
三、所有在校学生不管是否同意接种或各种原因不能接种甲流疫苗的，都需家长或监护人在知情通知上签名，此项工作请各位班主任务必做好，并将知情同意书以班级为单位收齐上交校医务室、学校和卫生疾控中心要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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